
附件1
2026年度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指南
为指导市（州）、扩权县（市）市场监管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切实做好2026年度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进一步提升项目申报质量，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促进全省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依据《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重点工作部署，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主体
（一）市场监管部门；

（二）在四川省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三）中央在川企事业单位。
主要支持方向

（一）支持主体培育

1．知识产权强企培育。申报主体：2025年获批的四川省知识产权强企培育企业（名单见附件2）。申请经费：每个项目30万元。知识产权强企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应按照《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强企培育工作的意见》，并结合企业实际制订。
2．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申报主体：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省级知识产权强企培育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基础良好，符合专利密集型产业条件，且已备案专利产品数不少于4件的企业，积极开展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申请经费：每个项目20万元，项目实施期间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数1件以上，并促进存量专利开放许可。专利密集型产品认定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内容应参照2022年8月实施的团体标准《企业专利密集型产品评价方法》制定。

3．品牌培育。申报主体：市场监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申请经费：每个项目30万元。

4．服务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申报主体：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拥有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具备较强的知识产权服务能力的有关企事业单位。申请经费：每个项目30万元。申报主体应根据国家和我省确定的重点产业链领域，以具有创新能力的重点产业链制造业领军企业为服务对象，以助力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服务重点，着重建立对重点产业领域科技攻关的“陪伴式”长效性服务机制，助力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攻关。申报方式为申报主体与具有创新能力的重点产业链制造业领军企业联合申报。
（二）支持平台建设

1．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建设。申报主体：“15+N”现代产业体系龙头企业或重点企业、重点高等院校、新型研发机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扎实，生产经营状况良好，通过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认定或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等级认定，且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0件以上；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无人机等产业领域，创新创造能力强，且拥有有效发明专利50件以上,近三年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长的新兴企业；已经完成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一期或二期项目建设，并通过了项目验收的有关企事业单位。申请经费：每个项目100万元，项目实施期间发明专利申请同比增长20%以上、发明专利授权率65%以上、高价值发明专利实施率达 70%以上、专利产品备案10件以上。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内容应参照《关于高质量建设省级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的意见》〔川市监发〔2025〕52 号〕并结合申报单位实际制定。
2．重点产业园区及县（市、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建设。申报主体：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重点县（市、区），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创新主体聚集效应明显，知识产权服务需求较多，具备开展知识产权服务的场地、人员、资金等基础条件。申请经费：每个项目20万元。
3．重点产业园区产业专利导航。申报主体: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申请经费：每个项目30万元。产业专利导航应针对产业园区重点产业的细分领域收集和分析相关专利信息，精准研判技术发展趋势，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同时加强对产业专利导航成果的运用和推广。

4．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平台建设。申报主体：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分中心。申请经费：每个项目30万元。
5．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申报主体:2025度认定的四川省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名单见附件3）。申请经费：每个项目30万元。项目实施期间知识产权转化或专利产业化项目超过5个，累计运营金额100万元以上，推动建设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1个，促进存量专利开放许可达成1件以上。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内容应参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管理工作指引（暂行）》制定。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应符合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申报单位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和经营管理状况良好，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知识产权，且同一个单位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二）申报项目的单位和合作的项目团队应具备承担项目的能力或经验，且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
（三）2025年前（含2025年）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未通过验收或延期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不得申报项目。           

（四）申请或代理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恶意申请注册或囤积商标较多的单位不得申报。

（五）多家单位联合申报项目，应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申报流程

（一）项目申报单位登录项目管理平台，填报项目申报书，经确认后提交上报。

（二）市（州）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本地项目的申报和推荐工作，登录项目管理平台，严格审核项目申报条件及相关资料，网上签署审查推荐意见。

（三）地方企事业单位在项目管理平台在线打印由市（州）市场监管局审核推荐后的带二维码的纸质件申报材料（1份），加盖单位公章，交市（州）市场监管局，由市（州）市场监管局负责汇总本地所有审查推荐项目，将签署审查推荐意见的项目申报书，统一报省市场监管局。

（四）中央在川企事业单位、省属企事业单位、市（州）市场监管部门在项目管理平台在线打印上报后的纸质件申报材料（1份），加盖单位公章，直接报省市场监管局。
五、申报要求
（一）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项目实施起始时间为省市场监管局下达项目之日起算。

（二）申报项目支持方向及项目类型在附件4中选取，项目名称在申报书中详细填写。

（三）填报的“申请专项资金额度”应与项目开展的知识产权工作直接相关并匹配。“专项资金支出计划”仅涉及申报的专项资金额度，应有明确具体的资金管理流程、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以及专账管理等说明。

（四）专项资金使用必须与项目实施内容直接相关且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五）项目申报书填写的预期目标、实施方案和验收绩效评价指标是项目验收、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应尽可能量化细化，且符合项目实施实际。项目成果后续运用方案是评价项目实施价值的重要依据，方案应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六）已获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在此次项目申报中重复申报，有此类情形的，取消当年项目申报资格。

（七）国防专利等涉密项目申报应按照国家保密规定执行。

六、材料报送

（一）申报单位应按时、规范提交申报材料，按照项目管理平台上的填报说明和提示如实填报申报书和相关附件，并务必在提交前检查确认相关填报信息完整、准确。所提交的纸质申报书内容必须与通过项目管理平台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保持完全一致。

（二）各市（州）市场监管局于2026年1月21日前将审核通过的推荐项目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及项目申报书纸件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中央在川企事业单位、省属企事业单位、市（州）市场监管部门项目申报材料直接报送省市场监管局。

附件2
四川省省级知识产权强企培育企业名单

成都市（14家）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康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考拉悠然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蓝海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国恒空间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华栖云科技有限公司

远大蜀阳生命科学(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晨光博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市（1家）

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公司

德阳市（1家）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宜宾市（2家）

四川京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普什醋酸纤维素有限责任公司
眉山市（2家）

四川天府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启明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遂宁市（1家）

四川富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乐山市（1家）

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

雅安市（1家）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2家）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

四川羽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元市（1家）

四川中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安市（1家）

四川耀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3

2025年度认定四川省产业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名单

	序号
	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名称
	建设单位

	1
	四川省高端航空装备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四川省水电和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3
	四川省生物医药（注射剂）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四川省铝基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5
	四川省特种高分子新材料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6
	四川省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绵阳科技城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
	四川省轨道交通（绿色智慧建造）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8
	四川省能源装备（油气装备制造和技术服务）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成都市新都现代交通产业功能区管理委员会


附件4 

2026年度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支持方向及项目类型

	支持方向
	项目类型

	支持主体培育
	省级知识产权强企培育

	
	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

	
	品牌培育

	
	服务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支持平台建设
	省级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建设

	
	重点产业园区及县（市、区）知识产权工作站建设

	
	重点产业园区产业专利导航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平台建设

	
	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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